附件2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申报指南
全面贯彻市委七届八次、九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围绕我市重点产业和创新产业开展关健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性研究开发等。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引导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搭建科技创新发展体系，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020年度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分为应用技术高新技术应用与研发、农业技术应用与研发、社会发展应用与研发及软科学研究四类。
一、资金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单个项目支持经费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二、项目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时间：2020年9月—2022年9月
三、支持领域及方向
（一）高新技术应用与研发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企业牵头或参与申报的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2:1。重点支持以下领域及方向：
1.电子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新一代网络技术、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等技术研发与示范。 
2.装备制造：航空与燃机、智能装备、新能源与智能汽车等技术研发与示范。
3.新材料：先进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技术研发与示范。
4.数字经济：新一代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及区块链等技术研发与示范。
5.能源化工：清洁能源、绿色化工等技术研发与示范。
（二）农业技术应用与研发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企业牵头或参与申报的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1。
重点支持优质新品种高效选育、畜禽健康养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
（三）社会发展应用与研发
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企业牵头或参与申报的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1。
重点支持中药材及药物的研发、大气、水及土壤污染防控等生态保护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毒瘾戒断和安全防范技术的研发与示范等。
（四）软科学研究
围绕绵阳市科技创新管理与体制改革研究、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能力提升（包括共建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路径探索）研究以及涉及科技安全、科技统计、科技保密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必须具备承担项目的基础条件；有能满足项目研发需要的实（试）验、生产及示范条件；企业内部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财务状况良好。
（二）申报项目应具有良好的研究开发基础和产业化应用前景，有明确的预期经济社会效益目标，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升级换代、行业技术进步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明显的引领支撑和示范带动作用。社会发展领域项目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项目研发内容简明具体，研发目标（技术、经济）明确，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先进性，知识产权清晰，预期成果技术（工艺）成熟、技术标准、技术示范及产业化方案可行，研发团队结构合理，项目经费预算合理合规，有具体可考核的指标。
（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单独申报并实施的项目预期成果应有明确的转化实施对象，且与成果转化实施对象的主营业务紧密相关。
（五）项目实行限额申报（详见下表）。拟择优支持项目不超过15项。
    项目申报推荐名额
	推荐单位
	项目限额(项)
	备注

	市本级（含市科技局、市教体局）
	科研院所：每个单位限报2项
	

	
	高校：省属高校限报3项，其它高校限报2项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限报2项
	

	涪城区
	7
	四川绵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

	游仙区
	7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安州区
	6
	

	高新区
	8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开区
	8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创区
	6
	

	科学城
	4
	

	仙海区
	2
	



四、政策咨询
联系电话：0816－2332034


